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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证券”）受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的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

荐机构和承销机构，现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合规性出具如下说明：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即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25.83 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报告》，公

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567,275,995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4.35 元（含税）”。目前公司 2010 年度分红

派息方案已实施完成。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25.395

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 

=(25.83-0.435)/(1+0) 

=25.395 元/股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调整后发行底价的100%，为发行首日（201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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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0日交易均价31.91元/股的79.58%. 

（二）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2010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0年12月6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0年12月24日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以及2011年9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等相关会议决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1,285.8万股（含11,285.8万股）。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11,285.8万股，不超过11,285.8万股的最高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符合《关于核准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9号）中“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2,858,000股新股”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确定为2家，分别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世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及《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2,866,028,91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5,904,657.07元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2,850,124,252.93元，未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的募集资

金投资额285,317.5万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

集资金金额符合威孚高科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情况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2010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2010年12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0年12月

24日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http://www.shenchunhui.com/_private/guifangxingwenjian/fagui/2006/zhanluetouz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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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年9月24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根据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个别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资额等进行了调整。 

3、2011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德国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商资批

【2011】678号）》，原则同意德国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无锡威孚高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有效期为180天。 

2011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关于同意延长《商务部关于原

则同意德国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有效期的批复（商资批【2011】1585号），同意将上述（商资批【2011】678

号）有效期延长六十天，延长时间自2011年12月25日起。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2011年11月23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 

5、2012年1月21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12,858,000股新股。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取得了商

务部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1、发行人及光大证券已于2012年2月7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了

《缴款通知书》，要求全体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向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股

款。 

2、2012年2月9日，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12】第0082

号”《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2月9日12：00时止，光大证券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分

行开立的450759214149账户内，收到产业集团的认购款人民币914,666,952.00元，

收到博世公司的认购款人民币1,951,361,958.00元，总计收到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

人民币2,866,028,910.00元。 

3、2012年2月10日，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苏公W【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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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6号”《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2月10日止，威孚高科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2,858,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66,028,91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15,904,657.0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50,124,252.93元。其中， 新增注

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112,858,0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2,737,266,252.93元。

产业集团和博世公司均以货币出资。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80,133,995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680,133,995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四、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已取得商务部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应批准或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认购对象、发行数量等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外

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发行人已依法实施本次发行，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均符合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http://www.shenchunhui.com/_private/guifangxingwenjian/fagui/2006/zhanluetouzi.htm
http://www.shenchunhui.com/_private/guifangxingwenjian/fagui/2006/zhanluetouzi.htm
http://www.shenchunhui.com/_private/guifangxingwenjian/fagui/2006/zhanluetouz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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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署页）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 

                黄锐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奇英                   文光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徐浩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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